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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孙清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亚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徐金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19,708,297.06 751,023,397.87 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464,327.75 92,291,162.30 -4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8,441,153.53 92,368,249.90 -47.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488,515.23 -79,731,462.62 162.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1 -47.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1 -4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 6.09% -4.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357,480,982.74 7,678,067,624.22 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08,131,393.06 2,512,161,480.58 -0.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8,761.5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01,798.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127.47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3,866.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3,646.98  

合计 2,023,174.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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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29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孙清焕 境内自然人 80.01% 355,660,700 355,660,700 质押 69,004,300 

中山市小榄镇城

建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7% 14,999,900 0   

天津安兴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7,999,800 0   

中山市榄芯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7,320,000 7,320,000   

平安财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4,000,100 4,000,100   

深圳市宝和林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3,666,700 0   

深圳诠晶光电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3,333,300 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6% 1,621,249 0   

易亚男 境内自然人 0.25% 1,098,000 1,098,000   

赖爱梅 境内自然人 0.25% 1,098,000 1,098,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山市小榄镇城建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14,9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99,900 

天津安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999,800 人民币普通股 7,999,800 

深圳市宝和林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3,666,700 人民币普通股 3,666,700 

深圳诠晶光电有限公司 3,333,3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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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21,249 人民币普通股 1,621,249 

马元城 668,885 人民币普通股 668,885 

段武杰 47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9,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6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65,500 

陈军 356,612 人民币普通股 356,612 

曾宝玲 28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公司股东段武杰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79,000 股股份。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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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报告期期末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143.28%，主要系预付平安证券保荐费、国外参展费、咨询服务费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109.68%，主要系江西照明及江西光电的工程项目及设备投入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期末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34.60%，主要系房屋装修费用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64.04%，主要系江西光电投资志高环保的投资款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期末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105.09%，主要系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期末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162.00%，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7、报告期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39.87%，主要系利润下降影响所得税减少所致； 

8、报告期期末应付利息较期初增加70.12%，主要系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9、报告期期末其他应付款期初减少81.12%，主要系公司向孙清焕个人借款转委托银行贷款影响所致； 

10、报告期期末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133.33%，主要系 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1.78%，主要系研究开发费及装修费用增加投入所致； 

2、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230.26%，主要系应收帐款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3、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54.26%，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4、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53.21%，主要系利润总额下降影响所致； 

5、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45.14%，主要系毛利率下降影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62.07%，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76.20%，主要系解付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到

期票据增加现金支出所致； 

3、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8.68%，主要系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及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增加影响所致； 

4、报告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78.20%，主要系购建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及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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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孙清焕 
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不直接或者间接从事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015 年 02 月

02 日 
长期有效 

正在严格履

行中 

孙清焕 

流通限制和

锁定股份的

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

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在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

份。上述承诺期满后，其在本

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

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

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

发行的发行价，其持有公司的

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

后自动延长 12 个月的锁定期，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

价做相应调整。 

2015 年 02 月

02 日 

2015 年 2 月

17 日至 2018

年 2 月 17 日 

正在严格履

行中 

孙清焕 
补缴住房公

积金的承诺 

若公司被要求补缴住房公积

金、缴纳罚款或因此而遭受任

何损失，其愿在毋须公司支付

对价的情况下及时、全额承担

公司由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2015 年 02 月

02 日 
长期有效 

正在严格履

行中 

孙清焕 
稳定股价预

案的承诺 

如果首次公开发行后三年内

公司股价出现低于每股净资

产的情况时，本公司将启动稳

2015 年 02 月

02 日 

2015 年 2 月

17 日至 2018

年 2 月 17 日 

正在严格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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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股价的预案，具体如下：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

体条件 1、预警条件：当公司

股票连续 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的

120%时，公司应当在 10 个工

作日内召开投资者见面会，与

投资者就上市公司经营状况、

财务指标、发展战略进行深入

沟通；2、启动条件：当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时，公司应当在 30 日内实施

相关稳定股价的方案，并提前

3 个交易日公告具体实施方

案。（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

施当上述启动股价稳定措施

的条件成就时，公司将在 30

日内逐次采取以下部分或全

部措施稳定公司股价：1、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

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及与上市公司

股东增持有关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所规定条件的前提

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单

次增持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且增持股份不超

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如

两项指标有冲突，以不超过

2%为准。 

孙清焕 

招股书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的承诺 

若因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致使投资者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2015 年 02 月

02 日 
长期有效 

正在严格履

行中 

木林森股份

有限公司 

招股书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若因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致使投资者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2015 年 02 月

02 日 
长期有效 

正在严格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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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的承诺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木林森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招股书

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诺

的约束措施 

本公司若违反相关承诺，将在

股东大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开说明未履

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全体

股东及其它公众投资者道歉。

若因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

质影响的，公司将依法回购首

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2015 年 02 月

02 日 
长期有效 

正在严格履

行中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流通限制和

锁定股份的

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

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在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

份。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

内减持本公司股票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

行价；本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

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

发行的发行价，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票将在上述 36 个月的锁

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 个月

的锁定期，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发行价做相应调整。 

2015 年 02 月

02 日 

2015 年 2 月

17 日至 2018

年 2 月 17 日 

正在严格履

行中 

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 
增持承诺 

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及与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有关

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所规

定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

进行增持，用于增持公司股份

的货币资金不低于该等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上年度自公司

领取薪酬总和的 30%。 

2015 年 02 月

02 日 

2015 年 2 月

17 日至 2018

年 2 月 17 日 

正在严格履

行中 

董事、监事、招股书存在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2015 年 02 月 长期有效 正在严格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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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

员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的承诺 

人员承诺若因招股说明书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

损失。 

02 日 行中 

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 

关于 2015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

施的承诺 

（一）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

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

式损害公司利益；（二）本人

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

束；（三）本人承诺不动用公

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

关的投资、消费活动；（四）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

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五）未来公司

如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股

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

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六）自本承诺出具日至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

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

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

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

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

出具补充承诺；（七）本人承

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

填补回报措施以及对此作出

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

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

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

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2016 年 01 月

09 日 
长期有效 

正在严格履

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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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41.73% 至 -35.26%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3,500 至 15,000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3,169.6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 年下半年以来，LED 产业链（上游外延芯片、中游封装及下游应用）

价格普遍较上年呈下滑态势。公司 2015 年下半年的照明成品及元器件灯珠

单价下降幅度较大，导致产品毛利降低。2016 年上半年随着产品的价格稳

定、成本的下降，毛利将逐步回升。但与去年上半年同期相比，毛利仍有

较大的差异。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2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 

2016 年 03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 

2016 年 03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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